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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1549/03-04(01)號文件

2002200220022002 年教育年教育年教育年教育（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修訂）條例草案委員會

學校自我評估學校自我評估學校自我評估學校自我評估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回應在㆓零零㆕年㆓月十㆔日的法案委員會會議㆖，委

員就學校自我評估（自評）和校本管理關係提出的詢問。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自評是學校透過㆒個系統化的過程，持續㆞評鑑校內各項工作的質

素與成效，從而促進學校自我完善和持續發展，提升教育質素。

3. 追溯至㆒九九㆒年，前教育署推出「學校管理新措施計劃」，學校

需要進行自評，並每年在校務報告滙報學校的表現。在校務報告內的表現

數據，可作為參考的基礎，讓學校鑑別可供持續發展之處及制訂工作計劃，

以改善學校。㆓零零零年，全港學校開始推行校本管理，學校獲㆘放更多

權責，並享有更大的彈性及自主權去處理校務和資源。學校須要設立正式

程序，釐定學校目標和評估達致這些目標的進度。學校亦須擬備文件，包

括學校概覧、周年校務計劃書及周年報告，讓家長及教育統籌局（教統局）

知悉。

學校自我評估與校本管理的關係學校自我評估與校本管理的關係學校自我評估與校本管理的關係學校自我評估與校本管理的關係

4. 為配合校本管理，教統局於㆓零零㆔年推出學校發展及問責架構，

加強學校的自評工作，期望透過培養自評文化，促進學校的持續發展及自

我完善。故此，自評是學校發展及問責架構，以及校本管理不可或缺的㆒

部分。

自評與教師的工作量自評與教師的工作量自評與教師的工作量自評與教師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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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自評是幫助學校客觀而均衡㆞評估表現的工具，在學校日常運作來

說，自評並非什麼新猷。在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學校所需提供的資料

與校本管理所要求的大致相同，包括須讓家長及教統局知悉的學校發展計

劃書、周年校務計劃書、學校報告等。這些資料為學校的日常運作的必備

資料，故預備有關資料不應被視為額外工作。學校應就本身的需要，配合

既有的資源進行自評。而不須巨細無遺㆞逐㆒檢視每項工作。因此，學校

只要掌握自評的方法，應不會為教師帶來額外的工作量。

6. 雖然學校發展與問責架構要求學校提交學校表現評量數據，但這些

數據，均屬學校現存或容易收集得到的資料，學校亦可調配非教學㆟員協

助從學校現有的文件及紀錄㆗整理而成。教統局亦已為學校提供電腦軟

件，協助學校分析數據及準備有關報告。這些措施均可減輕教師的工作量。

7. 學校管理層的主要工作是透徹了解分析所得的結果和作出適當的

決策。資料分析和準備報告的工作是十分有價值的，因為學校管理層可以

從㆗掌握客觀而全面的學校情況，有助他們擬訂學校改善計劃。

8. 自評應該是學校的日常事務，不應被視為額外工作。  另㆒方面，

有效的自評有助學校制訂更明確的發展目標，從而提升工作效能，長遠來

說，更有助減輕教師的工作量。

教育統籌局

㆓零零㆕年㆔月


